
— 1 —

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普市监提案〔2025〕14 号

对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049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区教育局：

苏伟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区校园食品安全的代表建议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1．关于“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”的建议，一方面，我

局自 2023 年 12 月以来，联合区教育局已开展整一年度的校园食

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期间联合制定发布了《学校食堂食品原料

采购及管理规范》的区级标准文件，也是全市首个关于校园食品

原料采购管理的标准。该标准也在相应的学校里推广落实，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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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市场监管部门日常检查以及工作考核中的一项内容来执行。

另一方面，我局对于校园食堂的监管，始终按照《企业落实

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明确校（园）长是校

园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严格要求校园及承包商落实“日管控、

周排查、月调度”等管理制度，并结合每年春秋两季开学的全覆

盖检查、食品常规抽检、飞行检查等工作，毫不松懈地对校园食

品安全加强管理和监督，帮助校园发现排查风险隐患问题，提升

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。

2．关于“对于预制菜进校园必须审慎对待”和“加强校园餐

的营养搭配和膳食均衡”的建议，当下对于预制菜的使用和管理

确无相关法律法规或文件，我局对于预制菜进入校园餐始终持谨

慎态度，要求承包商原则上不使用预制菜，切实保障校园餐菜品

新鲜营养，搭配均衡，安全可靠。

3．关于“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训”。一方面，我局在校园

内开展宣传和培训属于常态化工作，同时在不同属地街镇还形成

了各自的特色品牌，例如长寿的“食安小记者团”、宜川的“尚理

虹学生食安志愿者队”等；另一方面，对学校食堂工作人员的食

品安全培训工作，我局一直以来也是狠抓不懈，通过检查总结会、

专题培训会、放心食堂评估等形式不断加强对食品工作人员的培

训，提升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的能力。

4．关于“推广‘明厨亮灶’工程”，该项工作目前由区教育

局落实，我局对于“明厨亮灶”的工作，在社会餐饮、养老机构



— 3 —

和医疗机构食堂等餐饮主体中都有布置应用。

5．关于“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”。我局已指导各级各

类学校建立完善食品安全应急预案，并在每年联合相关部门开展

相关实操应急演，提升校园面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

能力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3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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